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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合規顧問

中滔環保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因本公司現任合規顧問新百

利有限公司（「新百利」）進行內部重組，新百利與本公司訂立之現有合規顧問協議項下之權

利及義務將自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起由其同系附屬公司新百利融資有限公司（「新百利融

資」）接替。因此，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3A .19條規定，新百利融資

將獲委任擔任本公司的合規顧問。

新百利融資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可進行第1類（證券交易）及第6類（就

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之持牌法團。

除本公告所披露外，董事會確認概無任何有關本公司合規顧問變動的其他重大事宜或狀況

須提呈本公司股東垂注。

承董事會命

中滔環保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徐湛滔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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